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墩國民小學教職員工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
一、自113年6月27日起大陸委會(下稱陸委會)已將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地
區，為旅遊警示「橙色」燈號，避免非必要旅行。
二、依「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 作業要點」規定，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5個工
作日前，向學校申請核准後，始可進入大陸地區。
三、為確保本校教職員工之人身安及權益，赴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前，請完成
以下程序，再行前往：
(一)填寫「出國(赴大陸地區)申請書」，先取得學校同意。
(二)至陸委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登錄必要資訊：
1、至「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登錄資訊，登錄後請「截圖或列
印」登錄成功畫面。
https://www.mac.gov.tw/cp.aspx?n=16F6C9D66219D903
2、登入請假系統，填寫「赴大陸地區申請表」，上傳以上畫面為附件。
3、接續填寫「出國申請單」。
四、按兩岸條例第9條之1規定，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領
有大陸地區「居住證」、「居民身分證」或「護照」。違反者除經有關機關認有
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 地區選舉、罷免、創
制、複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並
由戶政機關註銷 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但其因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
任及義務，不因而喪失或免除。勿因利或一時方便而交付護照、個人資料及
領取陸、澳、地區任何身身證明文件。
五、請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勿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對大陸人士之要
求，應提高警 覺，並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及一般公務機密，嚴防洩漏或交付法
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 畫、消息、物品或資訊。
以上申請表及注意事項申請人均已據實填寫並詳閱確實遵守。 

簽章：                    
小叮嚀：
 一、證照應妥善保管。
(一)在大陸地區遺失護照，洽請出發地機船公司協助辦理返臺。
(二)遺失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洽公安部門(110)取得報案證明，向大陸出入境
部門申請補發臨時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
二、在大陸地區遭遇急難事件(傷病、交通事故、搶劫等)，協助處理窗口電話如下： 
(一)海基會兩岸人民急難服務中心：00-886-2-25339995。
(二)大陸相關單位電話：公安報案專線(110)。救護車通報專線(120)。各地旅遊
局、臺商協會查號電話 (市內查號台：114；長途查號台：116)。
 三、同仁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相關法令之虞，應立即
或於回臺後一個月內通報所屬機關、委託機關或監督機關長官；必要時，請法務部調查局（免付費專線 電話：02-29161295）協助處理。 四、如係第一次赴陸，建議赴陸前先行參加「赴陸相關規範與程序」相關研習課程，或至「e 等公 務園」網站（http://elearning.hrd.gov.tw/）閱讀「公務員，赴陸知多少？」線上課程。


在大陸地區活動期間，首重人身安全之維護。外出參訪、旅遊宜結伴同行，不宜單獨前往陌 生或出入分子複雜場所，並避免接受不當饋贈、招待或涉足不當場所。
二、 為確保自身健康及安全，非必要不宜前往大陸重大疫病地區，以防感染疫病。相關資訊請查 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www.cdc.gov.tw)。
三、 在大陸地區活動期間，應秉持對等、尊嚴原則進行交流；以非公務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不得涉及公務相關活動。
四、請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勿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對大陸人士之要求，應提高警 覺，並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及一般公務機密，嚴防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 畫、消息、物品或資訊。 五、 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請假手續，詳實申報請假事由、地點，並據實提出申請，不得 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或由第三地轉赴大陸地區，違者將依相關法令處罰。 六、 政府現階段並無規劃開放公務員赴大陸地區進修之政策，公務員不適宜進入大陸地區從事入 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各機關應依「公務員服務法」及「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等人事法令於差勤與管理上從嚴管制。 七、 在大陸地區活動期間，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一）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一、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與大 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訂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二）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事項。 八、 大陸地區邀訪單位刻意變更行程安排或官方單位特殊違常對待時，應提高警覺。因故受強 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相關法令之虞，應報告所屬機關、委託機關或監督機 關長官，必要時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 九、 為協助各機關建立完整內部管理及協處平臺，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應填寫返臺意見反映表， 現職人員送交所屬機關，機關首長送交上一級機關，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管制赴陸之 退離職人員及縣（市）長送交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備查。 以上申請表及注意事項申請人均已據實填寫並詳閱確實遵守。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 小叮嚀： 一、證照應妥善保管。 (三)在大陸地區遺失護照，洽請出發地機船公司協助辦理返臺。 (四)遺失臺胞證，洽公安部門(110)取得報案證明，向大陸出入境部門申請補發臨時臺胞證。 三、 在大陸地區遭遇急難事件(傷病、交通事故、搶劫等)，協助處理窗口電話如下： (一)海基會兩岸人民急難服務中心：00-886-2-25339995。 (二)大陸相關單位電話： 1.公安報案專線(110)。 2.救護車通報專線(120)。 3.各地旅遊局、臺商協會查號電話 (市內查號台：114；長途查號台：116)。 三、公務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相關法令之虞，應立即或於回臺 後一個月內通報所屬機關、委託機關或監督機關長官；必要時，請法務部調查局（免付費專線 電話：02-29161295）協助處理。 四、如係第一次赴陸，建議赴陸前先行參加「赴陸相關規範與程序」相關研習課程，或至「e 等公 務園」網站（http://elearning.hrd.gov.tw/）閱讀「公務員，赴陸知多少？」線上課程。

6.轉知大陸委員會暨本府114年4月1日函：按兩岸條例第9條之1規定：「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第1項)。違反前項規定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 地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並由戶政機關註銷 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但其因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任及義務，不因而喪失或免除(第2項)。」
7.



一、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 條簡任第10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
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
之5個工作日前，向所屬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可進入大陸
地區。違反者，由所屬機關依人事相關規定懲處。
有關臺灣人民領有中共居民身分證或定居證，均屬違反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第9條之1 規定，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按兩岸條例第9條之1規定：「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 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第1項)。違反前項規定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 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 地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並由戶政機關註銷 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但其因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 責任及義務，不因而喪失或免除(第2項)。」 二、查兩岸條例第9條之1立法目的，係規範兩岸「單一戶籍及 單一身分制度」，即我國人不得兼具雙方人員身分，避免 發生權利義務重疊或衝突情事，以維護國家安全及臺灣整 體利益。行為人如自願向中共有關部門申請成為其公民， 7 第 1 頁，共 3 頁 1140034231 收文日期:114/03/26 即負有對中共政權及向其憲法效忠之忠誠義務，同時自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擔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反間諜法」等法律義務，必須向中共國家安全機關、 公安機關和軍事機關提供必要支持與協助之法定責任。兩 岸條例尊重國人對身分之選擇，但不能允許國人兼具兩岸 雙重身分，堅持兩岸身分單一係保護國家安全，確保臺灣 生存發展以及進行兩岸人員往來管理之關鍵核心。容許兼 具兩岸雙重身分將造成身分混同，嚴重衝擊兩岸人員往來 互動與社會運作秩序，其風險我方無法承擔。 三、兩岸戶政制度差異極大，相關法制用語亦有所不同。我國 依「戶籍法」有「戶籍」之法定用詞與定義，包含身分登 記、初設戶籍登記、遷徙登記等。至於中共法律上並無 「戶籍」一詞，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之 「戶口登記」作為人口管理之執法依據。針對臺灣民眾赴 陸後，中共以「中國公民往來臺灣地區管理辦法」第17條 規定，經提出申請後，由公安機關批准「定居」，發給 「定居證明」，再由申請人向定居地戶口登記機關辦理 「常住戶口登記」、申領「居民身分證」以納入戶籍管 理。換言之，依中共現有法令及行政實務以觀，針對國人 有意成為其公民並納入中共戶籍管理者，係以「定居」作 為法律及行政管理概念，行為人如取得公安部門發給之 「定居證」，即可辦理「常住戶口登記」、並申領與中國 大陸人民相同之「居民身分證」。持有中共「定居證」、 5 第 2 頁，共 3 頁 「居民身分證」與兩岸條例第9條之1所稱「設有戶籍」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27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得受中共管轄之「公民身分」，具有行政上之一致性， 自我方行政管理言之，亦無從再予切割。 四、兩岸條例第9條之1使用不得「設有戶籍」之用詞，係以我 國法定用語來指涉國人赴陸轉換身分為中共公民之整體概 念。鑒於法律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 釋，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 律解釋方法而為之(司法院釋字第692號解釋)，並基於事物 本質而做合理解釋。是以，就兩岸條例第9條之1所稱之 「設有戶籍」，按其法律立法目的、規範意旨及其整體規 定之關聯意義綜合判斷，自應包含獲得中共批准定居而發 給之「定居證」以及辦理常住戶口登記後取得之「居民身 分證」。


公務員不論因公或因私赴陸均屬兩岸交流體系的一環，考 量渠等相較於一般民眾，承擔維護國家體制安全、接觸國 家機密事項及保障國人基本權利等責任，為陸方滲透竊密 之重要對象，赴陸遭留置盤查之安全風險較高，請惠予協 助提高相關人員赴陸風險意識及瞭解中共強化管控情形， 考訓科 ■■■■■■ ■■■■■■ 21人事處 ■■■■■■■ 第 1 頁，共 3 頁 1140090047 1 收文:114/04/01 ■■■■■■■ 無附件 以利赴陸前審慎評估人身安全程度，減少赴陸可能意外及 風險。並請轉知所屬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監督之行 政法人及所管財團法人、團體；各直轄(縣)市政府並請轉 知所轄各鄉(鎮、市、區)公所，強化人員赴陸風險意識之 宣導，並於赴陸前至本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 登錄必要資訊，以保障赴陸後之人身安全。 三、另鑒於國人赴陸之人身安全屬於重要公益事項，為提高國 人赴陸風險意識，確保國人之人身安全，請參考本會相關 宣導素材，協助透過本會專區連結、宣導跑馬燈、電子看 板、社群媒體或張貼宣傳物等方式，向國人宣導提醒赴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43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風險，並鼓勵國人於赴陸前可至上述本會系統進行登錄， 以利在陸期間如遇有突發或緊急情事時，政府可即時與當 事人親友取得聯繫，提供必要協助，確保自身權益。 四、本會相關宣導素材，請參考運用： (一)本會官網「國人赴陸港澳登錄系統及赴陸港澳易遭押行 為態樣」專區，已有建置「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 統」、「容易觸犯中共國安罪嫌之行為態樣」、「國人 赴陸風險實際案例」、「赴陸提醒與建議事項」及「旅 遊警示」等相關資訊。(本會專區網址：https://www. mac.gov.tw/cp.aspxn=16F6C9D66219D903)。 (二)相關宣導圖檔：https://drive.google.com/drive /folders/1sfD-VeoqQP-BGl95HFiCE8bqW6AIS-Hh? usp=drive_link，專區內容及圖檔皆可逕下載運用
